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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110 年度施政計畫 
 

文化是國家的根本，人民是文化創造的主體；文化不僅凝聚人民情感，也讓國際認識臺灣。

文化部以守護藝文創作自由與完善支持體系、結合創新與創生傳承文化，以及打造臺灣文化國家

隊品牌等三大面向為核心，推動以人為本的文化施政。持續研究、梳理、推展臺灣藝術史，深耕

文化「歷史感」；將臺灣與世界整體歷史與發展連結，型塑文化「國際感」；以臺灣文化多元和

自由作為「價值感」之核心，厚植品牌實力；在臺灣藝文成就與人才實力的基礎上，與國際接軌

並展示，推進跨領域、族群、文化交流，激盪文化「創造力」，以「三感一力」作為策略架構，

打造臺灣文化國家隊。 

本部依據行政院 110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部未來發

展需要，編定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完善藝文支持體系，落實多元文化理念 

（一）建構文化創新生態系支持系統 

１、打造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１）以文化實驗為核心精神，從藝術創新、文化創新到社會創新，作為一重視生產過程

的孵育基地與支持系統，支持藝術創意生成，建立跨領域實驗知識平臺，倡導國際

連結和協作，容納匯聚各種實驗創新能量，發揮文化驅動之效果。 

（２）催生新型態文化機構，建置「當代藝術」、「科技媒體」、「社會創新」三大實驗

平臺，對國內外創作者及公眾開放，鼓勵各項實驗計畫的生成與展現，於首都核心

區域以文化創新帶動社會創新。 

（３）推動在地工藝材質與生活應用的實驗與創新，從在地材質實驗與實作，發動社會生

活的設計創新。 

２、打造「文化倉儲物流園區」，提供藝文界存放相關道具、戲服、出版品等空間，策劃展

覽，多元應用。 

３、透過文化創研支持、展演映活動擴散、空間開放運用以及國際交流鏈結，完善支持體

系。 

４、扶植青年藝術發展，提供青年藝術創作舞臺，透過補助機制支持，輔導新銳人才。 

５、落實文化科技跨域人才培育機制，增進文化內容與創新科技之對接，豐富民眾對於數位

藝文活動之體驗。 

（二）國家級藝文設施升級與轉型 

１、推動臺灣文學館臺北場館營運計畫，活化為當代文學場域。 

２、建置攝影文化中心，串連周圍相關文化資產設施與都市空間，以傳承與再現在地歷史與

人民記憶，建立完整攝影史觀。 

３、執行「國立歷史博物館升級發展計畫」，優化及重整展場、典藏空間及其周邊相關文化

資產設施，再造臺灣文化新亮點。 

４、持續推動臺灣博物館系統升級計畫，優化展示服務機能。 

（三）保障多元文化及促進多樣性發展 

１、落實文化平權 

（１）積極改善目前各固有族群及臺灣手語之語言傳承危機，並保障使用者之教育資源、

傳播體系與公共服務之權利，創造國家語言之友善環境，促進多元語言文化傳承及

發展。 

（２）研議降低民眾參與文化活動之各種限制，落實文化近用。 

（３）持續補助「公視台語台」，製播多元類型之優質臺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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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強化中介組織能量 

（１）透過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完備專業支援體系，建立資源整合、跨域合作

之共同平臺，促進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以形塑國家文化品牌，拓展海外商機

並加速國際布局，建構我國文化話語權。 

（２）透過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強化電影、電視、廣播及其他視聽資

料，典藏、修復、保存影視聽文化資產等功能，並建構完整的臺灣影視史詮釋體

系，發揮文化扎根、文化擴散的功能。 

（四）完備文化治理法規體系 

１、落實文化基本法，調和各項文化政策及預算，推動文化發展基金籌設，積極落實多元文

化及多樣性發展。 

２、為因應傳播產業發展脈動，推動研修「公共電視法」，擘劃公共媒體未來發展藍圖，為

健全我國公共媒體環境，以前瞻思維建構具公共性、產業性及國際性的公共媒體體系，

擴大公共服務範圍，製播符合多元社會發展的優質內容，並整合現有公部門之媒體資

源，強化公共媒體之整體規模，使公眾享有更高品質之公共視聽服務。 

３、持續推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法，以扶持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促進文化藝術永續發

展。 

４、落實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子法，深化推動「增加私有文資保存誘因」、「強化公、私

有文資保存作為」、「增訂罰則強化管制」。建立文資防災守護方案，成立分區專業服

務中心，以系統性維護文化資產。 

（五）建構文化治理協力機制 

１、召開行政院文化會報，協調整合跨部會文化資源，提升行政部門間之文化意識，以促進

跨部會合作及整體施政文化化。 

２、輔導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文化論壇，廣納及匯集各界意見，研議文化發展事務。 

３、研擬建立跨層級的文化保存「協力」機制 

（１）引導各級政府建立以行政區為單位之文化保存整體計畫，使文化保存更能連結在地

生活，各級政府也能就爭議個案進行意見交流與協調。 

（２）建立地方文化會報，每年開平臺會議，提出參與式方法。 

二、結合創生傳承與創新文化，深化社造與文化資產保存 

（一）發展在地知識及建構國家文化記憶庫 

１、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計畫執行方向將以國家文化記憶庫 1.0 計畫為基礎，進行優化、推廣

及應用記憶庫既有素材與強化應用素材工具，並經盤整既有素材後，再以主題式、競爭

型方式進行徵集。未來，將以博物館為主體，國家文化記憶庫為平臺，整合地方政府、

在地文化館舍、人文相關社群等行動者網絡，開展各項應用議題，結合公私部門之力聯

合經營為虛實整合、線上實體互構的數位博物網絡。 

２、建構及推廣「地方知識」 

（１）整合地方社群、社區文化工作者、學術社群、地方政府的串聯，並整合在地學校、

圖書館、文史工作室、社區組織、博物館、美術館、書店等公私空間，成為傳播地

方學的「文化熱點」。 

（２）串聯地方知識學習網絡，對文化資產的擴大投資、新科技的運用，以擴大對地方學

的研究、整理、推廣能量。 

３、打造「臺灣文化路徑」 

（１）建立文化路徑整合網路平臺，採由下而上及民間協力方式，透過專業及民眾參與機

制，從多元角度梳理文化路徑主題脈絡，結合地方知識學，讓文化路徑串連起完整

的臺灣文化面貌。 

（２）整合臺灣在地、深度文化旅遊資源，並扣合青年返鄉及地方創生政策，俾創造在地

產值及經濟效益，提升文化觀光之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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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工藝自造概念，連結在地生活與文化，強化各地方文化「點」的發展，藉以串連

過去或附近文化點，經營成為新的文化路徑。 

（二）實踐文化資產保存 

１、由文化治理帶動城鄉發展 

（１）以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連結土地與人民，並以議題引領社會大眾關懷公共事務，促

成異質對話及多元發聲，增益相互理解與尊重。 

（２）結合社區文化核心據點，建置工藝自造空間，進行在地工藝文化扎根，推動跨部會

合作並支援在地特色生活文化產業，以工藝作為社區人文與美學基礎。 

（３）透過文物、標本典藏與研究，保存自然遺產及多元族群記憶，以促進生物多樣性與

文化多樣性之發展，並增進認同及對當代與未來之理解。 

２、維護與保存有形文化資產 

（１）推動有形文化資產作為示範場域，選定指標性文化資產個案，強化整合文資保存前

期調查研究至後續經營維運，以軟體帶動硬體、由文化治理帶動城鄉發展，重新連

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 

（２）建置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機制、進行水下文化資產科學調查研究、專業人才培訓養

成、教育推廣及資訊分享，提升全民對於海洋文化資產的認識，體現完整的歷史脈

絡，以傳承臺灣海洋國家之精神。 

（３）推動文化資產科技保存，因應氣候變遷，監測國定文化資產，並以 3D 掃描數位記

錄，亦輔以科技儀器檢測、保存修復，以使臺灣文化資產獲最佳保護。 

３、保存與傳承無形文化資產 

（１）就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俗、傳統知識等保存與活化，包含政府

民間協力的地方節慶、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奠基於無形文化資產的創業培

力計畫等行動。另就文化資產保存技術進行傳習及活用並結合「文資傳匠工坊」管

理營運，持續開辦有形文化資產結構性及造型性等傳統修復技術人才在職培訓課

程，協助修復產業人員技術提升，增益文化資產修復品質。 

（２）打造傳統藝術創作、展示、演出的環境，推動「傳統藝術開枝散葉計畫」及「傳統

藝術接班人計畫」，藉由系統性的政策，支持傳統藝術傳習及再生，協助民間團隊

提升質量，恢復傳統藝術生態，並鼓勵創新發展。 

（３）推動「工藝培力‧地方創生」計畫，保存地方工藝文化，利用科技與跨領域知識，

協助地方工藝傳統產業重新找到永續經營切入點，轉化為新工藝產業，創造地方工

藝文化亮點與機會，進而再帶動與深化在地特色的生活文化發展。 

（４）促進轉型正義，建置臺灣人權檔案文件研究平臺，以歷史記憶現地凍結式保存之歷

史建築，以國家人權博物館所在之人權紀念地發展地，並與國際人權相關機關

（構）接軌，落實臺灣的民主化。 

（５）辦理蒙藏相關文化、教育、專業人才培訓，蒙藏學術研究及成果之編譯與出版、聯

繫輔導在臺蒙藏族及傳承本族文化，與蒙藏族聚居地區各項文化交流事務之推動；

結合各界資源舉辦蒙藏文化展覽與活動，強化與在地文化連結，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內涵。 

（三）營造文化生活圈 

１、營造支持青年返鄉發展的環境 

（１）串聯各種地方組織與產業，作為在地文化種子的培力教學平臺，建構有利新血投入

社造的環境，提升地方知識傳承和社區治理能量，透過社區營造由下而上推動社會

轉型。 

（２）透過媒合民間資源投入、協助結合社會企業，並導入專業專職人員等策略，使社區

組織具備發揚在地文化，進而成為在地產業、社福醫療、社區安全、人文教育、環

保生態、環境景觀、社區照護等社會安全網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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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動「設計驅動跨域整合計畫」，建立有利於社區營造之公共治理支持體系。 

（１）為擾動翻轉現有公共服務思維，發展公共服務創新模式，本計畫以公開徵求提案方

式，鼓勵公私部門跨域合作，連結在地文史工作者、地方企業、NPO 或 NGO 等組

織，徵選兼具實驗性及前瞻性之公共服務創新案例，以帶動或協助公共服務轉型或

提升，並強化文化、科技及設計三者之融合與文化內容應用。 

（２）為回應社會、文化、環境、科技、經濟等議題發展趨勢，帶動地方價值翻轉，及在

地生活意識覺醒，以公開徵求提案方式鼓勵公私部門跨域合作，藉由參與式設計協

力改善社會議題、帶動社會創新及民眾參與，並振興地方產業。 

（四）推動文化體驗教育 

１、與教育部共同合作，整合跨部會文化教育資源，建立藝文專業資源進入學校教學的媒合

機制，讓學生能在學校既有教學時數中，獲得文化體驗的機會。 

２、鼓勵具發展潛能之藝文場館、藝文團隊及藝文工作者持續參與文化體驗教育計畫，並引

入具文化藝術與教育專長之輔導單位，協助藝文團隊及藝文工作者共創發展更多元的文

化體驗內容，俾能結合學校教學運用，深化學生對藝文的感知與興趣。 

３、推動「藝術進入社區」，讓藝術家在當地常住，與社區、學校及在地藝文創作者，形成

共生合作關係及促進交流。 

４、重建臺灣藝術史 

（１）強化現有機構職能，重建臺灣藝術史之典藏、研究與詮釋體系，包含美術史、音樂

史、工藝史、文學史、影像史、建築史、表演及影視音史之盤點、調查，深化系統

性研究及發展當代多元觀點之藝術史觀，盤整藝術史脈絡體系。 

（２）重新梳理地方藝文知識及歷史與臺灣藝術發展脈絡的關係，系統化重建臺灣藝術

史。 

５、推動地方政府「藝文專業場館軟硬體升級計畫」 

（１）為建構文化生活圈整體藝文發展，協助縣市政府確立藝文專業場館發展定位，透過

硬體升級改善空間與設施，落實文化平權。 

（２）協助各縣市藝文場館以專業劇場模式營運，導入藝術總監並培育人才，扮演在地驅

動角色，以教育推廣及在地扎根培養藝文人口。 

（３）開發不同族群走進劇場參與藝文活動，擴大藝文消費市場，活絡表演藝術產業鏈發

展。 

三、打造臺灣文化國家隊品牌，促進國際交流合作 

（一）加速文化內容開發與科技應用 

１、導入 AI 人工智慧並促進文化科技跨界媒合交流，推動 5G 時代下的 AR/MR 新型態內容

開發。 

２、打造「華山 2.0－文化內容產業聚落」，提供公眾體驗服務並具備多元展演功能之文化內

容產業聚落，從產業趨勢研究、形塑國家文化品牌與布局、人才培育、文化科技應用、

跨域合作、媒合多元資金及拓展國內外市場通路等面向，成為國家文化內容品牌匯流樞

紐，展現臺灣文化力量的內容 IP 旗艦示範基地。 

３、以獎補助與投融資雙軌機制，健全文化金融專業體系，支持臺灣原生作品提升產製質量

與規模。 

（二）強化出版跨界應用 

１、出版產業數位化，協助中小型業者因應數位化發展；透過出版跨界應用的強化，與表演

藝術、動漫畫及遊戲產業、影視音產業的串連，以及典藏或研究成果的公共化，讓出版

業成為臺灣文創強而有力的「故事後勤」。 

２、繼續鞏固獨立出版與實體書店創造的出版文化多樣性，並以「華語地區最自由開放的出

版文化」優勢，拓展海外華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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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動 IP 內容提升及創新應用，增加臺灣原生 IP 內容之創造、傳播、轉譯運用，並與國

際接軌。 

（三）塑建文化傳播權 

１、提高影視音創作質量，形塑臺灣內容品牌的國際辨識度，以國家隊的概念，拓展我國影

視音內容國際市場。 

２、為增進國際對臺灣自由民主、文化藝術、產業經濟、公衛社福、生態景觀、觀光美食等

多元特色之認識與瞭解，推動「發展國際數位傳播計畫」，藉由設立國際影音串流平

臺，由全球通用英語介面及網路無國界特性與社群滲透力，建立臺灣向國際發聲管道，

製播具創意且多元特色之節目，向全球傳達我國之文化與價值，建立臺灣品牌印象，讓

各國認識臺灣之觀點與特色。 

３、強化學校與公共廣電機制的人才培育功能，以專業行政法人作為推動產業的主導機構，

再佐以程序透明、公共參與的公眾課責機制；針對本國影視音內容，藉由補助機制鼓勵

產業產製原創、優質且具多元類型之內容，研創節目模式，豐沛自製影音能量、提高製

作技術及規格，並鼓勵影音內容產業與新媒體之跨平臺、跨國界交流合作，以提升內容

力與國際競爭力。 

４、借重文化內容策進院推動文化內容產業相關投資及多元資金挹注之核心任務，共同建構

完善文化金融體系，賡續擴大民間投資產業生態系，並提升製作規格及產製能量。 

５、擴大推動國片院線，拓展映演通路，擴大觀眾人口；另透過海內外行銷策略，強化臺灣

電影品牌，增加市場規模及發展潛能；將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合作，提升本

國自製節目的能見度，穩定本國節目質量，並以國家隊整合行銷概念協助電視作品海內

外行銷，強化國際競爭力；以「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與「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為

雙引擎，協助強化中小型演出場地之運用及設備升級，健全數位空間合法付費下載機

制，拓展市場通路，完備臺灣流行音樂表演市場之發展。 

６、推動「影音場域之 5G 創新應用領航計畫」，建置完整的 5G 文化內容生態系，針對超高

畫質、AR/VR/MR、沉浸式體驗等創新多屏跨螢內容產製及垂直場域應用服務。 

（四）協助文化產業海外布局與輸出 

１、系統化促成國內藝文發展及文化產業生態系接軌國際；辦理國家品牌風潮計畫，布局海

外市場，帶動形成臺灣品牌風潮。 

２、推動「時尚跨界整合旗艦計畫」 

（１）整合跨部會資源以臺灣獨特文化元素融合產業優勢，媒合時尚產業與藝術展演、視

覺動畫、影視音、文化觀光及創新科技等相關產業跨界合作，促進臺灣時尚品牌創

新升級，打造臺灣時尚產業新形象，擴大臺灣時尚文化輸出與影響力。 

（２）由本部與經濟部共同成立推動會，藉由產官學跨界協力，規劃臺北時裝週、人才培

育及國際拓展之推動平臺；藉由辦理臺北時裝週建立臺灣時尚樞紐地位，協助臺灣

時尚品牌拓展海外市場、增進國際能見度及創造實質商業效益；補助時尚跨界創新

活動，以促進時尚與跨領域創意交流，創造國內時尚產業良性發展環境；辦理人才

培育相關計畫，引領產業人才創新經營模式，促進產業正向發展。 

３、策辦「臺灣文博會」 

（１）臺灣文博會為國內最大文創商品與圖像授權交易平臺，近年採策展及商展雙軌並行

的方式，讓臺灣文博會不僅只是產品交易的展會，更是創意激盪、文化展現的空

間，促進文化經濟發展，亦強化回歸深耕文化力，挹注更豐富之文化內涵於展會

中，以期引發文化經濟的發展並產生新動能。 

（２）藉主題展結合文化產業與生活，捲動社會關注，進而帶動優質參展產品的能見度；

並藉由臺灣文博會之文創商品國際展示平臺，協助品牌推向國際，提升我國文化軟

實力及產業競爭力。 

（五）館館皆是臺灣文化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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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落實國際合作在地化 

（１）持續促成國際文化機構在臺深耕與合作，鼓勵國際組織 NGO 來臺設點，鼓勵在地

青年人參與。 

（２）與地方政府及各國駐臺單位合作，發展國際文化並串連國際平臺資源。 

（３）推動國際工藝合創計畫，並擴散合創模式到地方，建構以地方特色為本的國際工藝

合作網絡。 

２、推展在地文化國際化 

（１）行銷國內文化重要品牌，透過「國家隊」整合行銷概念，將臺灣影視音產業推向國

際；以民主及多元文化之臺灣特色，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及產業輸出；與經濟部合

作，包含涉及文化的經貿法規或經貿協定研議、文創產業的海外行銷。 

（２）擴大支持和新南向國家之交流合作，積極透過人才交流、新住民培力，以及資源共

享之文化交流，促進多方持續對話，逐步累積互信共識，建立臺灣和新南向國家人

民更親密的夥伴關係。 

（３）推動臺灣文化節慶升級計畫，形塑在地文化藝術活動之國際文化識別價值，促進文

化觀光及在地產業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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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文化資源業務

推動與輔導 

辦理社區營造

三期及村落文

化發展計畫 

社會

發展 

一、輔導個人、團體及縣市政府推動藝文發展活動。 

二、推動都會退休人力參與社區工作。 

三、辦理鄉鎮層級地方藝文展演。 

城鄉建設－文

化生活圈建設

－地方館舍升

級－博物館及

地方文化館服

務升級計畫 

其他 結合博物館法政策精神及地方文化館執行成效，輔導各

公、私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永續經營、專業提升及服務品質

升級。 

5G 文化科技

人才培育暨跨

域應用計畫 

其他 一、規劃專責輔導團隊，擬定育成機制、舉辦人才培育課程、

跨域對談、媒合輔導案例，以增加計畫執行綜效。 

二、透過補助示範案例與實驗團隊之研究、實驗與操作，提供

跨域人才實作機會。 

三、規劃協作平臺，媒合產官學各界。 

影視及流行音

樂策劃與發展 

臺灣經典電影

數位修復及加

值利用計畫 

科技

發展 

辦理電影數位修復及加值利用相關工作項目： 

一、經典國片數位修復、編目及詮釋。 

二、影片高階數位掃描。 

三、完成修復之影片進行推廣與加值利用。 

國家電影中心

裝修、設備採

購及初期維運

計畫 

公共

建設 

辦理新北市政府興建之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新莊場館

建築後續相關工程： 

一、電影展演、電影圖書館、多功能展示及行政辦公等空間之

室內裝修。 

二、固定設施、專業設備及辦公家具採購、安裝及測試。 

公共電視內容

產製與應用計

畫 

社會

發展 

一、製播包括戲劇、兒少、藝文、紀錄片、文化平權等各類型

優質節目，並兼顧兒童、婦女、銀髮及特定族群權益，充

實頻道內容，提供民眾多元收視。 

二、建置跨平臺服務，加強新平臺觸達率。 

三、設置臺語頻道，製播多元類型臺語節目，培育臺語節目製

播人才。 

發展國際數位

傳播計畫 

社會

發展 

一、辦理國際影音串流平臺之建置、營運與推廣、佈建全球新

聞網絡，進行國際合作等。 

二、製作多元且具創意之影音節目，充實豐富平臺之內容，同

時培育國際性影視傳播人才。 

推廣數位公益

服務－影音場

域之 5G 創新

應用領航計畫 

其他 一、建置多屏跨螢 IP 製作中心、升級數位片庫暨串流影音平臺

應用服務及製作超高畫質內容。 

二、透過 5G 網路環境建置，將臺灣影視聽文化遺產轉製為數

位形式，並強化影視聽文化遺產的數位加值服務，包括多

屏跨螢設計、宛如走進經典電影場景的互動體驗等。 

三、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促成影視音業者投入發展 5G 科技

展演方案，完成 5G 科技展演創新應用實證，推動新型態

展演商業模式。 

四、補助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超高畫質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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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內容產製與應用等業務，並以多元合作方式將資源導入民

間業者，製播各類型超高畫質節目與應用。 

文化生活圈建

設－地方影視

音發展計畫 

其他 一、為鼓勵地方或民間結合在地影視音文化特色、人才、學術

資源或產業優勢，活化地方空間，並強化影視音內容產製

之服務與設施，帶動地方影視音產業發展。 

二、補助地方及民間單位辦理建置地方影視、流行音樂內容產

製展演及發展基地與影視音體驗計畫。 

視覺及表演藝

術之策劃與發

展 

城鄉建設－文

化生活圈建設

－重建臺灣藝

術史 

其他 一、執行史料蒐集、整理、研究、典藏；編印出版品及影音資

料。 

二、購藏作品，進行資料數位化、建立資料庫及加值運用平臺

等。 

三、辦理人才培育、研討會、座談及推廣展演活動。 

國家攝影資產

搶救及建置攝

影文化中心計

畫 

公共

建設 

一、攝影資產搶救、修復與保存。 

二、建置攝影資產資料庫。 

三、建置攝影資產授權機制。 

四、建置攝影文化中心。 

五、培育攝影修復及研究人才。 

六、攝影藝術之推廣與研究。 

科技藝術共生

計畫 

科技

發展 

一、持續培育人才：補助成熟科藝團隊自提創作，並針對萌芽

型的科藝團隊提供實驗創新輔導。 

二、強化環境養成：運用本部所屬藝文團隊及場館資源優勢，

促進科技藝術的研究應用，並推展藝術教育，培養藝文人

口。 

三、爭取國際能見度：同步打造國際交流之虛實平臺，使臺灣

優秀科藝作品得以在國內及國際更為流通，並引入國際科

藝趨勢。 

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業務 

華山 2.0 文化

內容產業聚落

發展計畫 

公共

建設 

一、辦理華山 2.0 文化內容產業聚落新建工程，打造國家級文

化內容產業體驗示範園區。 

二、辦理華山 2.0 軟體計畫，扶植內容產業發展，建構文化內

容產業支持體系。 

空總臺灣當代

文化實驗場第

二期整體發展

計畫 

公共

建設 

一、辦理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延續工程與新建工程，建構

文化創新支持體系。 

二、辦理文化實驗場軟體營運計畫，推動基地管理、實驗創新

計畫、合作計畫及推廣行銷等事宜。 

人文及出版業

務 

出版產業振興

方案 

社會

發展 

一、健全市場產銷秩序。 

二、促進產業專業及本土創作人力，提高創作內容質量。 

三、帶動跨界產業投資，擴大出版產業鏈結。 

四、提升閱讀風氣並鼓勵消費。 

五、出版擴大市場版圖，促進版權交易。 

六、加速提高電子書量，推廣數位閱讀。 

國家漫畫博物

館計畫 

公共

建設 

一、國家漫畫博物館先期營運籌備作業。 

二、漫畫史料保存維護及研究應用。 

三、國家漫畫博物館暖身展覽、行銷推廣活動。 

四、國家漫畫博物館空間建置與營運先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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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文化交流業務 全球布局策略

推展計畫 

社會

發展 

一、持續促成藝文領域國際機構、組織來臺設點或進行合作，

並與駐臺機構、組織合作辦理多元論壇及國際交流活動。 

二、推動海外文化據點為文化交流之國際平臺，與文化專業機

構合作，促進臺灣文化及產業輸出。 

三、辦理跨國、跨領域之文化合作推廣計畫，推動文化外交，

促進國際聯結。 

四、洽邀國際文化領域專業人士、主流媒體與藝文重要人士訪

臺，進行文化拜會參訪，並促成後續具體交流合作。 

五、鼓勵兩岸民間團體從事文化交流活動。 

國際及兩岸區

域布局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參與國際性藝文展會、考察區域文化政策、視導海外文化

據點及辦理國外技術專業與儲備外派人員語文暨駐外業務

訓練、赴大陸或港澳地區參加兩岸文化、新聞傳播交流活

動。 

二、辦理國際及兩岸文化事務人才培訓、文化交流專業課程，

或講座等。 

三、推辦本部各海外文化據點營運、年度計畫與區域內文化交

流事務。 

四、推辦大陸及港澳地區臺灣主題性文化活動或相關文化交

流，包括策劃區域文化交流布局、聯結主流藝文機構。 

五、加強大陸港澳駐臺記者新聞聯繫參訪及民間團體從事兩岸

傳播新聞交流活動。 

文化資產保存

業務 

文化資產維護

管理及再利用

計畫 

其他 一、推動文化資產綜合規劃。 

二、推動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文化景觀史蹟工

作。 

三、推動古物、考古遺址及水下文化資產工作。 

四、推動傳統藝術民俗口述傳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工作。 

五、推動文化資產保存修復之科學、技術研究及應用推廣工

作。 

歷史與文化資

產 維 護 發 展

（第四期）計

畫 

公共

建設 

一、執行文化資產環境與價值深化計畫，推動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價值評估及環境整備計畫，考古遺址、古物

普查及典藏展示計畫，以及無形文化資產傳習環境改善及

保存傳承計畫等。 

二、執行文化資產數典及防災科技應用計畫，以健全文化資產

資料蒐整與展示系統，並建置文化資產防災整備機制，推

動防災科技整合。 

三、辦理文化資產場域系統治理計畫，推動產業、眷村、聚落

建築群、文化景觀等文化資產場域系統性治理，以及空間

記憶之再現。 

四、推動臺灣博物館系統升級優化計畫，整合臺博系統，優化

四館舍展示服務機能。 

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維護管理

（第一期）計

畫 

社會

發展 

一、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計畫：辦理區域型水下考古工作場

域、水下考古技術提升、及多年期普查等業務。 

二、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辦理水下文化資產試掘、出

水文物管理及典藏、列冊管理與監測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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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三、水下文化資產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計畫：辦理水下文化資

產專業人才培育課程、及相關推廣活動等工作。 

城鄉建設－文

化生活圈建設

－文化保存－

再造歷史現場 

其他 執行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包含有形文化資產歷史場域再

現、人文歷史空間場域再利用，活化傳習場域，及科技與文化

資產結合之應用與保存等。 

城鄉建設－文

化生活圈建設

－文化保存－

具文資潛力之

老建築保存與

再生計畫 

其他 辦理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引入民間自發力進行保存再生

潛在文化資產建築。 

文化部影視及

流行音樂產業

局業務 

電影產業發展

旗艦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在地內容及多元電影題材開發。 

二、建構文化金融體系－獎補助、投融資雙軌、健全產業發

展，強化國片行銷通路。 

三、強化電影人才養成、蓄積產業動能。 

四、穩定推升多元電影內容產製質量。 

五、加速電影產業生態系的數位轉型。 

六、協助跨業／跨國資源整合。 

七、建立影視音國家品牌。 

廣播電視內容

產業發展旗艦

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在地內容開發：挖掘編劇人才、開發原生題材及多元戲劇

類型。 

二、強化人才養成、蓄積產業動能。 

三、提升內容產製質量、創發多元經濟效益：鼓勵內容創新、

製作技術提升。 

四、加速產業生態系數位轉型。 

五、協助跨業／跨國資源整合：鬆綁播放平臺拓展通路、鼓勵

與國內外平臺合資合製。 

六、建立影視音國家品牌：鼓勵赴海外參與國際展會，補助電

視節目翻譯字幕和配音，以提升作品行銷動能。 

七、興革獎勵措施：持續革新金鐘獎、金視獎。 

流行音樂產業

發展旗艦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優化產業環境，帶動資金挹注音樂內容製作，健全產業發

展。 

二、挖掘並培育產業人才，促成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使專業

技能提升並接軌國際、蓄積產業動能。 

三、開發在地內容，鼓勵多類型音樂及母語音樂創作。 

四、穩定提升產製水準及創新應用，加速產業生態系數位轉

型。 

五、建立流行音樂國家品牌，拓展國際市場。 

六、興革獎勵措施，包括持續革新金曲獎及金音創作獎。 

美術館業務 美術推展工作 其他 一、辦理臺灣美術研究及出版，建構美術資料維運平臺。 

二、辦理以臺灣美術發展為主軸的各類展覽，引進國外視覺藝

術新知，推介國內藝術家參與國際藝壇。 

三、厚植藝術作品蒐藏、資產保存維護與多元應用，推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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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美學與社會藝術教育發展。 

邁向國際級美

術館建構計畫 

公共

建設 

一、打造跨域加值美術園區，調整相關空間及建置軟硬體設備

設施，打造無障礙及文化平權環境，以提升公共空間及專

業設施等機構專業品牌效益，促進區域文化觀光產業發

展。 

二、建構兒童美術教育領航中心，調整相關空間及建置軟硬體

設備設施，設立國家級兒童多元美術教育交流平臺，促進

藝術扎根及國際交流。 

交響樂團業務 科技藝術共生

計畫 

科技

發展 

一、以國家型場館為舞臺，驅動科技藝術創新展演模式的應用

合作。 

二、將科技創作與藝術結合，讓舞臺音樂魅力與科技元素相

融，共構藝文科技平臺。 

三、演出內容藉由科技元素與音樂語言互動呈現，結合體驗、

創意整合形式設計呈現舞臺特色。 

四、藝術、科技相互對話，展現具代表性的議題與最具特色的

創作定位，媒合科技藝術共生新創作。 

國立臺灣博物

館業務 

國立臺灣博物

館博物館業務

之推展 

其他 一、發揮博物館展示功能，推展「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

性」之典藏、研究及教育服務，規劃辦理主題特展及更新

常設展區。 

二、提升典藏維護與管理，持續推動藏品典藏級數位化、藏品

調查研究、文物整飭、珍貴藏品修復、分級評鑑、盤點等

業務，並舉辦主題藏品特展，以深化文物應用。 

三、配合常設展、特展及時事議題，規劃辦理多元化教育活

動，包含導覽、工作坊、講座、教師研習、環境教育與特

殊教育課程、親子及新住民等各類型活動，以及文創設計

開發；並進行臺博館志工服務隊之人事管理、招募、基礎

訓練、專業訓練、考核。 

四、深化臺灣文化及自然多樣性之研究調查與出版，培養博物

館專業人才，推展國際與兩岸文化交流。 

國家人權博物

館業務 

國家人權博物

館中程計畫 

公共

建設 

一、人權之心發展計畫： 

（一）辦理臺灣人權檔案文物研究平臺，臺灣人權資源典藏

共享、臺灣人權研究串連。 

（二）辦理展示互動溝通計畫，包含常設展示建置暨歷史情

境復原展示、人權影展暨藝術展演。 

（三）辦理人權守護計畫，建置人權學習中心及人權薪火傳

承計畫。 

二、人權之心空間計畫： 

（一）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辦理既有建築再利用整

（擴）建工程。 

（二）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辦理周邊環境前置整備計

畫、既有建築再利用整（擴）建工程。 

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業務 

傳統藝術開枝

散葉計畫 

其他 推動「看家戲推廣計畫」、「戲曲新作發表計畫」、「戲

曲夢工場實驗計畫」及「民間劇場重塑計畫」等多層次之輔導

政策，從保存推廣傳統經典劇目、鼓勵劇團每年創作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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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輔導戲曲創新實驗，到回歸原生態自給自主之發展，期讓傳統

戲曲永續發展、開枝散葉。 

傳統藝術接班

人計畫 

其他 推動接班人「駐團」及「駐園」演訓，並建立傳統藝術的

展演平臺，培育新一代傳統藝術從業人員，解決傳統技藝、藝

能上傳承的問題，使民間團隊有更豐沛的人力資源進行創作與

演出，保障與延續傳統藝術人才的生命力與薪火。 

跨藝匯流．傳

統入心－公共

建設跨域加值

發展計畫 

公共

建設 

辦理高雄中山堂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暨周邊商業區新建計

畫。 

國立中正紀念

堂管理處業務 

多 元 文 化 交

織．古蹟風華

再現－中正紀

念堂服務升級

計畫 

公共

建設 

一、堂體更新－古蹟風華再現：透過整體檢討園區目前硬體設

施之維護與使用狀況，辦理國定古蹟建物修繕，維護古蹟

建築與設施品質。 

二、空間改造－多元文化交織：充分利用中正紀念園區之地理

區位優勢，提供多元藝文展演平臺。 

國立國父紀念

館業務 

國立國父紀念

館跨域加值計

畫 

公共

建設 

一、大會堂暨周邊設施升級計畫：進行規劃設計作業及因應計

畫。 

二、國際化優質展示空間計畫：既有展場整建工程併入大會堂

案進行規劃設計作業。 

三、中山文化園區景觀改造計畫：進行景觀工程分區施工。 

國立歷史博物

館業務 

國立歷史博物

館升級發展計

畫 

公共

建設 

一、國立歷史博物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二、興建文物典藏庫房計畫。 

三、臺銀宿舍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業務 

推展博物館業

務 

其他 一、維運臺灣歷史數位資源平臺，推動以新地方學及世界中的

臺灣為視野之「臺灣史料集成」系列編譯出版計畫，建立

具博物館特色之臺灣史研究。 

二、辦理文物取得、藏品管理、藏品保存修護與環境管理維

護，積極推動藏品數位及應用加值，實踐藏品近用與公共

化。 

三、依「多元文化」、「公共歷史」及「當代視角」等三面向

辦理臺灣歷史特展及活動，並與世界各國之國家級博物館

合作策辦國際展，以展覽拓展國際交流，增進國際對話。 

四、辦理學校、親子、社會大眾及偏鄉弱勢群體推廣及學習計

畫，規劃執行公共服務、媒體公關、整體行銷及志工經營

等業務。 

國家文化記憶

庫及數位博物

館應用計畫－

國家文化記憶

庫計畫 2.0 

其他 一、配合辦理國家文化記憶庫資料內容充實及優化。 

二、建立服務民眾共創運用的協作機制，深化典藏與數位資料

內涵及開放詮釋，發展優質數位內容服務。 

三、鼓勵在地知識，推動新地方學：發展由下而上、公民參與

的歷史建構途徑，讓社區營造、文化行動與網絡串連，成

為在地公共治理的知識力量。 

四、開展國文庫之各項應用議題，結合公私部門之力聯合經營

國文庫為虛實整和、線上實體互構的數位博物網絡。 

博物館智慧升科技一、科技防災：綜合運用通訊技術研發適合博物館之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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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級示範計畫 發展 與智慧警示，建構博物館防災物聯網，提升基礎網路設備

與強化資料備援機制，搭建連結各類感測器、雲端儲存空

間、資料整合平臺之資訊網。 

二、智慧管理：建置「智能環境偵測」，包括溫濕度、空氣品

質、熱分布、水分、害蟲自動影像偵測與辨識系統等；發

展「文物狀況偵測」，即時監控文物並無時差地掌握文物

的狀況，可作為輔助文物盤點的工具；建構「智能庫房管

理系統」，整合環境偵測、文物狀況偵測及環境危害警示

系統，以物聯網系統與 AI 運算系統，建構出智慧、高

效、透明且易於佈建的視覺化管理介面，進行更有效的管

理，作為打造區域庫房的基礎。 

三、研究修復：以保存科學照明及展場分析實驗，開展適合臺

灣氣候兼具節能之博物館照明相關實驗，以供國內博物館

參考運用，共同永續發展；進行建築與文物 3D 建模，將

成果資料依據物件之屬性進行科學分析，建立長期觀察檢

測之重要數據資訊，提供修復前、後之紀錄、比對，或應

用於後續保存措施或展示設計。 

四、多元傳承：規劃「數位策展工具包」，促進文化創意產業

內容的提升及展覽的角度更加多元而開放；建構 720 度環

景或 3D 建模之展覽收藏平臺，以數位保存展覽內容並結

合虛擬實境載具，提供無法到博物館參觀之展覽體驗；打

造全新之沉浸式動態感官體驗「兒童廳火車劇場 2.0」；

發展主題式虛擬互動解說員、虛擬服務員等 AI 技術，開

創觀眾服務新面向。 

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業務 

工藝材質自造

計畫 

科技

發展 

一、工藝自造為重新對在地工藝技藝及材質進行研創實驗，並

以實作記錄整理成知識建置。 

二、引進科技知識與國際交流合創，提昇在地工藝自造力。 

三、從工藝自造延伸到在地生活文化自造。 

國立臺灣文學

館業務 

臺灣文學能量

再生中長程個

案計畫 

社會

發展 

一、文學沃土－文物史料的科技賦活，包含： 

（一）文物凍齡：全臺文學文物保存修復中心建置計畫。 

（二）史料穿越：巨量文獻史料「徵收存」建置計畫。 

（三）史跡賦活：文學現場虛擬數位平臺建置計畫。 

二、文學植栽－創作到閱讀的有機社群，包含： 

（一）生產社群進補：文學創作者、出版者之專業培力計

畫。 

（二）閱讀金樂園：跨齡學習文學百寶箱建置計畫。 

（三）展覽宅急便：展示共享平臺建置計畫。 

三、文學開花－基地及品牌的生活輻射，包含： 

（一）前導實驗：跨域展演與文學品牌打造計畫。 

（二）館舍結盟：全臺「文學館家族」網絡發展計畫。 

國家鐵道博物

館籌備處業務 

臺北機廠活化

轉型國家鐵道

博物館園區實

施計畫 

公共

建設 

一、依據國定古蹟「臺北機廠」轉型國家鐵道博物館整體規劃

報告，續行辦理全區規劃設計事項。 

二、辦理臺北機廠國家鐵道博物館園區古蹟修復再利用規劃設

計暨修復工程、共同管溝及基礎設備設施整備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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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三、辦理蒐購及典藏重要珍貴車輛及車廂、文物、史料，木模

清查、各工場機具調查研究，展示規劃、口述訪談與出版

及相關行銷及推廣活動。 

四、持續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合作辦理館藏車輛維修並與

檔案管理局合作辦理臺灣鐵路檔案維護修復及數位化計

畫。 

 

 


